中质信数码防伪系统

企业入网合同
  企业入网系统编号：CCQ-FW-GDGZ-003
一：合同双方

甲方：中质信数码防伪系统中心（广州质信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）

电话：

乙方：

电话：

二、合同内容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》，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，以利国利民，保障市场经济秩序，杜绝假冒伪劣商品，提高产品质量与售后服务水平，保障消费者与企业合法权益为宗旨，就乙方加入《中质信数码防伪系统》（以下简称：系统）事宜，双方自愿并达成本协议，共同遵照履行。

三、合同条款：

1、甲乙双方自愿遵守《中质信数码防伪系统管理章程》。

2、查询方式：乙方根据甲方系统组网方案，申请采用             查询方式（电话查询、短信平台查询、网上查询）。

3、入网式系统服务：乙方只需交付入网费         元和向甲购买防伪标签，线路费、设备费、通讯费均由甲方承担。

4、电话查询：企业如选择电话查询方式，由乙方向甲方租赁通讯线路，电话费由乙方负担，甲方代付，甲方代管乙方查询终端设备。

5、短信查询：甲方和乙方无需承担短信通信费，由消费者自行承担。

6、制版费：乙方自定版式的防伪标识，如一次性定购防伪标识在20万枚以上的，免交制版费；一次性定购防识在20万枚以下的，应按规定向甲方缴纳防伪标识制版费。乙方采用甲方推荐的标准版式防伪标识，免交制版费。

7、防伪标识：乙方可根据甲方公布的防伪标识类型，根据乙方的实际情况选定。防伪标识由甲方统一制作，乙方不得私自制作或委托第三方制作。

8、标识运输：防伪标识制作完成后，由甲方寄发给乙方，由甲方负担运费。乙方在收到防伪标识后，应在24小时内将签收回单传真至甲方。

四、合同附则

1. 本协议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如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。

2．本协议履行地：广州 

3.本协议有效期为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共    年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中质信数码防伪系统中心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     （广州质信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方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（签字）：   

签定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签定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

